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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IUS 管辖范围新增六项关键技术—美国商务部

对新兴技术实施多重管制  
 

2020年 10月 5日，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IS”）颁布

关于对新兴技术实施多重管制的《最终规则》。美国和其他参

与国在《关于常规武器和两用物品及技术出口控制的瓦森纳协

定》（“《瓦森纳协定》”）2019 年 12 月的全体会议上决定

实施该等管制措施，以改善区域和国际环境的安全与稳定。本

次颁布的《最终规则》对《商业管制清单》（“CCL”）的修

订立即生效，增加了六种被认为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新

兴技术，同时进行了其他几处更正和修订。此外，非美国投资

者对生产、设计、测试、制造、装配或开发该等技术（依照出

口管制分类编码（“ECCN”）识别）的公司进行的投资可能

需要按照美国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向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CFIUS”）进行强制申报。 

背景 

2018 年《出口管制改革法案》（“ECRA”）将新兴和基础技术定

义为“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技术”，要求对已识别出的该等技

术实施适当的出口管制，以确保其不会被用于损害美国国家安全。正

如我们 2018 年 11 月的简报（点击此处查看）所介绍，BIS 发布的

《法规制定提案预告》（“ANPRM”）列出了其考虑强化管制的 14
个宽泛的新兴技术领域。此外，《外商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

（“FIRRMA”）于 2018 年推出，CFIUS 的管辖范围随之进一步扩

大，并明确包括了新兴技术，尤其是，“关键技术试点计划”利用北

美行业分类系统（“NAICS”）代码对特定的新兴技术进行识别

（点击此处了解更多信息）。试点计划及其识别的关键技术此后被纳

入“TID 美国业务”这一概念中，其中首字母“T”代表试点计划认

定的技术以及新兴和基础技术。我们曾通过一则简报对该等变化进行

过介绍。此外，CFIUS 和出口管制已经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CFIUS 计划自 2020 年 10 月 15 日起，以出口管制授权要求取代试点

计划下的 NAICS 代码。 

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20/10/05/2020-18334/implementation-of-certain-new-controls-on-emerging-technologies-agreed-at-wassenaar-arrangement-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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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兴技术实施多重管制 

在 2018 年进行了一系列有关 ANPRM 的活动之后，BIS 通过对于

CCL 的修订不时对新兴技术进行认定。当前，多项技术已被纳入强

化管制的范围，包括分立微波晶体管（3A001）、后量子密码

（5A002）、空中发射平台（9A004）和特定的基于人工智能的软件

（0D521）。 

《最终规则》增加了以下六项新兴技术： 

新兴技术 直接的ECCN变化 相关的《出口管制条
例》变化 

混合增材制造（AM）/计算机

数控（CNC）工具 2B001            无 

设计用于制造极紫外（EUV）
掩模的计算光刻软件 3D003            无 

用于5纳米生产的晶圆精加工

技术 3E004            无 

可规避计算机（或通信设备）

上的身份验证或授权控制并提

取原始数据的数字取证工具 
5A004 

经许可例外的加密商

品和软件及技术，

5D002，5E002 

用于监视和分析的通过切换接

口从电信服务提供商处获取的

通信和元数据的软件 
5D001            5E001 

亚轨道飞行器 9A004 
9A515，战略贸易授权

许可例外，9A012 

《最终规则》的颁布不仅意味着上述新兴技术将受到强化出口管制，

且意味着其当前被 CFIUS 视为关键技术。因此，非美国投资者对生

产、设计、测试、制造、装配或开发一项或多项该等技术的美国公司

的特定投资（包括控股或非控股投资）可能需要遵守 CFIUS 的强制

申报要求。 

了解公司、了解交易—合规和尽职调查至关重要 

首先，从事该等新兴技术的公司应确保其出口管制合规政策和程序根

据新的管制规则进行相应调整。考虑到 FIRRMA 和经修订的 CFIUS
规定，投资者和有关公司还应密切关注尽职调查程序，以确保监管审

批风险被纳入考量，使交易能够顺利进行。该等新兴技术被纳入

CCL 后，以上作法更具备紧迫性。就美国商务部未来宣布的“新兴

技术”而言，公司必须具备基于风险的合规方案，以便在宣布后即时

对“新兴技术”认定进行反应。整体而言，美国对“新兴技术”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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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是美国将国家安全扩展到贸易和商业领域的另一工具，公司应关注

该等发展变化，以确保在应对来自美国的出口或对美国公司进行非美

国投资者投资时满足合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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